
1 w他权力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师法;第{条
0规章1:|师资格考试暂
行办法;ÿ卫生部î第4号Ā
第九条

1.Ø理°任ÿ|示|师资格初ûà`提交的w料，一次性告知补lw料，依法
Ø理或O予Ø理ÿO予Ø理à`告知理由Ā2
2.û查°任ÿ按照法律1法规规定的条þ和标准，对书面申请w料进行û�2
3.决定°任Ā作出初û通过或者O通过决定，并告知2

0规章1:|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ÿ卫生部î第4号Ā第O
十五条10第O十七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
;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
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Ā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十{条2

2 行�处罚
0规章1:�射诊疗管理规
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
O十{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未×得�射诊疗许可ÐÏ�射诊疗工作的1未办理诊
疗科目登²或者未按照规定进行校验的1未经批准擅自Ù更�射诊疗项目或者
超出批准范围ÐÏ�射诊疗工作违法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射诊疗管理规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四十
Ð条
: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
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3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治法;第}十九条
0规章1:�射诊疗管理规
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
四十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射诊疗职业病t害建¿项目开工前违反建¿项目卫
生û查有s规定的1�射诊疗职业病t害建¿项目竣工^违反建¿项目竣工验
收有s规定的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职业病¶治法;第{十条
: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射诊疗管理规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四十
Ð条
: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
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孝义市卫生健康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W °任清W

|师资格考试初û

对|疗机构未×得�射诊疗许可ÐÏ�射诊
疗工作的1未办理诊疗科目登²或者未按照
规定进行校验的1未经批准擅自Ù更�射诊
疗项目或者超出批准范围ÐÏ�射诊疗工作
的处罚

对|疗机构�射诊疗职业病t害建¿项目开
工前违反建¿项目卫生û查有s规定的1�
射诊疗职业病t害建¿项目竣工^违反建¿
项目竣工验收有s规定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4 行�处罚
0规章1:�射诊疗管理规
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
四十一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置使用O合格或国家有s部门规定淘汰的�射诊疗
¿备的1未按照规定使用Ü全¶æ装置和个人¶æ用品的1未按照规定对�射
诊疗¿备1工作场所及¶æ¿施进行检测和检查的1未对�射诊疗工作人员进
行个人剂量监测的1发生�射Ïþ并造r人员健康o重损害的1发生�射Ïþ
未立即采×à急救援和ç制措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ç告的1违反:�射诊疗
管理规定;w他情形的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
射诊疗管理规定;ÿ卫生部î46号Ā第四十Ð条
: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
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
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5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治法;第七十一条
0规章1:�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管理办法;ÿ卫生部
î第55号Ā第O十七条
0规章1:�射诊疗管理规
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
四十一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未按照规定组ÿ�射工作人员ÿ¯1未建立个人剂量
监测档案1拒绝�射工作人员查阅1复sw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和职业健康监æ
档案的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职业病¶治法;第七十Ð条
: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射
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55号Ā第O十七
条
:�射诊疗管理规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四十一条
: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
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
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6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治法;第七十一条
0规章1:�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管理办法;ÿ卫生部
î第55号Ā第O十{条

1.立案°任ÿ�据日常监督检查中发Ā或者接到举ç的|疗机构未按照规定组
ÿ�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或者未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ú者1未建立健康
监æ档案的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职业病¶治法;第{十O1{十四条
: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ó员法
;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55号Ā四十四条
:�射诊疗管理规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四十Ð条
: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
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
{条1第Ð十四条

对|疗机构置使用O合格或国家有s部门
规定淘汰的�射诊疗¿备的1未按照规定使
用Ü全¶æ装置和个人¶æ用品的1未按照
规定对�射诊疗¿备1工作场所及¶æ¿施
进行检测和检查的1未对�射诊疗工作人员
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的1发生�射Ïþ并造r
人员健康o重损害的1发生�射Ïþ未立即
采×à急救援和ç制措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及
时ç告的1违反:�射诊疗管理规定;w他
情形的处罚

对�射诊疗机构未按照规定组ÿ�射工作人
员ÿ¯1未建立个人剂量监测档案1拒绝�
射工作人员查阅1复sw个人剂量监测档案
和职业健康监æ档案的处罚

对�射诊疗机构未按照规定组ÿ�射工作人
员职业健康检查或者未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
劳ú者1未建立健康监æ档案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7 行�处罚
0规章1:�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管理办法;ÿ卫生部
î第55号Ā第O十九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未给ÐÏ�射工作的人员办理:�射工作人员证;的
违法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2
0规章1:�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55号Ā第四十四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
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2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8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治法;第七十五条
0规章1:�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管理办法;ÿ卫生部
î第55号Ā第四十一条

1.立案°任ÿ对�射诊疗机构Ü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ú者和未满18周岁的
人员ÐÏ�射工作1Ü排怀孕的妇女参òà急处理或者有可能造r内照射工作
或者Ü排哺乳期的妇女接Ø职业性内照射的1Ü排O符合职业健康标准要求的
人员ÐÏ�射工作的1对因职业健康原因调离�射工作岗O的�射工作人员1
疑似职业性�射性疾病的病人未做Ü排的违法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
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治法;第{十Ð1{十
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五十五1第五十七ó}十
Ð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
条
0行�法规1: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
îĀ
0规章1:�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55号Ā第四十四条
: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
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9 行�处罚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ÿ(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î第6号)第Ð十五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未经批准擅自ÐÏ职业健康检查的违法行~，à予ï
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
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
条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职业健康检
查管理办法;第Ð十五条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对�射诊疗机构未给ÐÏ�射工作的人员办
理:�射工作人员证;的处罚

对�射诊疗机构Ü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
ú者和未满18周岁的人员ÐÏ�射工作1Ü
排怀孕的妇女参òà急处理或者有可能造r
内照射工作或者Ü排哺乳期的妇女接Ø职业
性内照射的1Ü排O符合职业健康标准要求
的人员ÐÏ�射工作的1对因职业健康原因
调离�射工作岗O的�射工作人员1疑似职

业性�射性疾病的病人未做Ü排的处罚

职业健康机构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健康检
查的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0 行�处罚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ÿ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î第6号)第Ð十五条

1.立案°任ÿ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超出批准范围ÐÏ职业健康检查的1出x虚
假证明文þ的1O按照:职业病¶治法;规定履行法定职°的违法行~，à予
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
}条2                     0行�法规1 :行�机s|
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2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2                          :职业健康检
查管理办法;第Ð十五条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2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11 行�处罚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第Ð十}条

1.立案°任ÿ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按照规定ç告疑似职业病的违法行~，à
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2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第Ð十}条
: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
îĀ2                             0地方性法规1:山
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2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12 行�处罚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第Ð十七条

1.立案°任ÿ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体检机构未指定�检|师或者指定的�检|
师未×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1未建立健康检查档案或者违反: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w他有s规定的违法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
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
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2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第Ð十七条
: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
îĀ2                             0地方性法规1:山
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2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超出批准范围ÐÏ职业
健康检查的1出x虚假证明文þ的1O按照
:职业病¶治法;规定履行法定职°的处罚

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按照规定ç告疑似职
业病的处罚

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体检机构未指定�检|
师或者指定的�检|师未×得职业病诊断资
格的1未建立健康检查档案或者违反:职业
健康检查管理办法;w他有s规定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3 行�处罚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未经批准擅自ÐÏ职业病诊断的违法行~，à予ïû 

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0规章1:职业病诊断P鉴
定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规章1:职业病诊断P鉴定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

1.立案°任ÿ对职业病诊断机构超出批准范围ÐÏ职业病诊断的1O按照:职
业病¶治法;规定履行法定职°的1出x虚假证明文þ的违法行~，à予ïû
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治法;第{十条
0规章1:职业病诊断P鉴
定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14 行�处罚

91号Ā第五十五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治法;第{十Ā: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
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2
0规章1:职业病诊断P鉴定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91
号Ā第五十五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
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2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2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1.立案°任ÿ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发Ā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时未向所
在地卫生行�部门ç告的违法行~，à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ÿ(国家卫生健康委

15 行�处罚

员会î第6号)第五十}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对|疗卫生机构未经批准擅自ÐÏ职业病诊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2                                  0规章1:
职业病诊断P鉴定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91号Ā第五十}
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
18号îĀ2                             0地方性法规1
: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2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断的处罚

对职业病诊断机构超出批准范围ÐÏ职业病
诊断的1O按照:职业病¶治法;规定履行

法定职°的1出x虚假证明文þ的处罚

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发Ā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
职业病病人时未向所在地卫生行�部门ç告

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立案°任ÿ对职业病诊断机构未建立职业病诊断管理制度1O按照规定向劳
ú者|开职业病诊断程序的处罚1泄露劳ú者î及个人 私的有s信息1资料
ï及w他违反:职业病诊断P鉴定管理办法;行~的的违法行~，à予ïû
查，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定专人负°，对违法行~证据
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
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à保Û有s秘密Ā
3.û查°任ÿ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
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拟做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要求�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证
情况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将罚款在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追缴入ß2

0规章1:职业病诊断P鉴
定管理办法;ÿ国家卫健委16 行�处罚
î第6号Ā第五十七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2
0规章1:职业病诊断P鉴定管理办法;ÿ国家卫健委î第6
号Ā第五十七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
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2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2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0规章1:托儿所幼儿园卫
生保健管理办法;ÿ卫生部
1教育部î第76号îĀ第十

17 行�处罚

九条第一款

第{条1第Ð十四条2

1.立案°任ÿ对托幼机构î嫌未按要求¿立保健þ1卫生þ或者配备卫生保健
人员的Ā聘用未进行健康检查或者健康检查O合格的工作人员的Ā未定期组ÿ 

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的Ā招收未经健康检查或健康检查O合格的儿童入托幼机构
的Ā未o格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违法
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对违法行~及时通ç教育部门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
1.立案°任ÿ对í毒产品生产经营WOî嫌用于传染病¶治的í毒产品O符合
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Ā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1产品备案凭证或卫生许
可批þ的Āí毒产品的标签ÿ�说明书Ā和ý传内容O真实，出Ā或暗示对疾
病的治疗效果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治法;第七十O条
第ÿOĀ项
0规章1:í毒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 27号Ā第十{
条1十九条1O十一条1O

18 行�处罚

十Ð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对职业病诊断机构未建立职业病诊断管理制
度1O按照规定向劳ú者|开职业病诊断程
序的处罚1泄露劳ú者î及个人 私的有s
信息1资料ï及w他违反:职业病诊断P鉴

0法律1:传染病¶治法;第}十}条Ā:行�处罚法;第
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

定管理办法;行~的处罚

对托幼机构未按要求¿立保健þ1卫生þ或
者配备卫生保健人员的Ā聘用未进行健康检
查或者健康检查O合格的工作人员的Ā未定
期组ÿ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的Ā招收未经健康
检查或健康检查O合格的儿童入托幼机构

的Ā未o格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
作规范;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处罚

对í毒产品生产企业用于传染病¶治的í毒
产品O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Ā无
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1产品备案凭证或卫生
许可批þ的Ā产品卫生°量O符合要求的Ā
í毒产品的明明1标签ÿ�说明书ĀO符合
卫生部有s规定，标签ÿ�说明书Ā和ý传
内容O真实，出Ā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

的违法行~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9 行�处罚
0规章1:í毒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 27号Ā第十{
1十九1Ð十条1

1.立案°任ÿ对í毒服ó机构î嫌í毒^的物品未达到卫生标准和要求的Ā未
×得卫生许可证ÐÏí毒服ó业ó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
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20 行�处罚
0规章1:í毒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 第27号Ā第四1
五1}1七1{1九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未建立í毒管理组ÿ1制定管理制度Ā未执行国
家标准1规范Ā未开展í毒灭菌效果检测Ā工作人员未接Øí毒�术ÿ¯1未
掌握í毒知识Ā未按规定o格执行í毒隔离制度Ā进入人体组ÿ的|疗用品未
达到灭菌要求Ā进í毒产品未建立并执行进¯查验制度等的Āÿ境1物品O
符合国家标准规定Ā污水1污物未进行无害化处理Ā运�传染病人的污物未进
行í毒Ā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行未及时ç告并采×措施的违法行~决定是否
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í毒服ó机构í毒^的物品未达到卫生标
准和要求的Ā未×得卫生许可证ÐÏí毒服

ó业ó的处罚

对|疗机构未建立í毒管理组ÿ1制定管理
制度Ā未执行国家有s标准1规范Ā未定期
开展í毒灭菌效果检测Ā工作人员未接Øí
毒�术ÿ¯1未掌握í毒知识Ā未按规定o
格执行í毒隔离制度Ā进入人体组ÿ的|疗
用品未达到灭菌要求Ā一次性使用|疗用品
用^未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Ā进í毒产品
未建立并执行进¯查验制度Āÿ境1物品O
符合国家标准规定Ā污水1污物未进行无害
化处理Ā运�传染病人的污物未进行í毒Ā
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行未及时ç告并采×

措施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21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废物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380
号Ā第四十五条第ÿ一Ā项
1ÿÐĀ项1ÿOĀ项1
ÿ四Ā项1ÿ五Ā项1
ÿ七Ā项Ā
0规章1:|疗废物管理行
�处罚办法;ÿ卫生部1国
家ÿ境保æ总局第21号îĀ
第Ð条第ÿ一Ā项1ÿÐĀ
项1ÿOĀ项1ÿ四Ā项1
ÿ五Ā项1第四条

1.立案°任ÿ对|疗卫生机构î嫌未建立|疗废物管理制度1未¿置监ç部门
的Ā未对有s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和专业�术1Ü全¶æï及紧急处理等知识ÿ
¯的Ā未对|疗废物收集1运�1储存1处置等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采×职业
卫生¶æ措施的Ā未对|疗废物进行登²或者未保存登²资料的Ā对使用^的
|疗废物运�工x运�车�未在指定地点及时进行í毒和清洁的Ā未定期对|
疗废物处置¿施的污染¶治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1评ÿ，或者未将检测1评
ÿ效果存档1ç告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五十五1第五十
七ó}十Ð条Ā: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
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O条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22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废物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380
号Ā第四十}条第ÿ一Ā项
1ÿÐĀ项Ā
0规章1:|疗废物管理行
�处罚办法;ÿ卫生部1国
家ÿ境保æ总局第21号îĀ
第五条第ÿ一Ā项1ÿÐĀ
项

1.立案°任ÿ对|疗卫生机构î嫌|疗废物储存¿施或者¿备O符合卫生要求
的Ā|疗废物未V类存�于专用包装物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
条
0行�法规1: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
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O条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3 行�处罚

0规章1:|疗废物管理行
�处罚办法;ÿ卫生部1国
家ÿ境保æ总局第21号îĀ
第五条第ÿOĀ项

1.立案°任ÿ对|疗卫生机构î嫌未使用符合标准的运�工x运�|疗废物的
违法行~进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O条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疗卫生机构未建立|疗废物管理制度1
未¿置监ç部门Ā未对有s人员进行法律法
规和专业�术1Ü全¶æï及紧急处理等知
识ÿ¯Ā未对|疗废物收集1运�1储存1
处置等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采×职业卫生¶
æ措施Ā未对|疗废物进行登²或者未保存
登²资料Ā对使用^的|疗废物运�工x运
�车�未在指定地点及时进行í毒和清洁Ā
未定期对|疗废物处置¿施的污染¶治和卫
生学效果进行检测1评ÿ，或者未将检测1

评ÿ效果存档1ç告的处罚

对|疗卫生机构|疗废物®存¿施或者¿备
O符合卫生要求的Ā|疗废物未V类存�于

专用包装物的处罚

对|疗卫生机构未使用符合标准的运�工x
运�|疗废物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24 行�处罚

0规章1:|疗废物管理条
例;ÿ国ó院î第380号Ā第
四十七条第ÿ一Ā项1
ÿ五Ā项1ÿ}Ā项Ā
0规章1:|疗废物管理行
�处罚办法;ÿ卫生部1国
家ÿ境保æ总局第21号îĀ
第七条第ÿ一Ā项1ÿÐĀ
项1ÿOĀ项2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ÿ运�|疗废物过程中丢`|疗废物Ā在非储存
地点倾倒1堆�|疗废物的或者将|疗废物混入w他废物和生活垃圾的的Ā未
按照规定对污水1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的排泄物进行o格í毒，或者未
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标准，排入污水处理系统的Ā对收治的传染病人或者疑似
传染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未按照|疗废物管理和处置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
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O条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25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废物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380
号Ā第四十九条
0规章1:|疗废物管理行
�处罚办法;ÿ卫生部1国
家ÿ境保æ总局第21号îĀ
第十一条第一款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发生|疗废物流失1泄漏1扩散时未采×紧急处
理措施，或者未及时向卫生行��管部门ç告的违法行~进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O条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26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废物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380
号Ā第五十条
0规章1:|疗废物管理行
�处罚办法;ÿ卫生部1国
家ÿ境保æ总局第21号îĀ
第十Ð条第一款

1.立案°任ÿ对|疗卫生机构1|疗废物集中处理WOî嫌阻碍卫生行��管
部门执法人员执行职ó，拒绝执法人员进入Ā场，或者O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
1监测1调查×证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收缴卫生许可证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O条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疗卫生机构发生|疗废物流失1泄漏1
扩散时未采×紧急处理措施或者未及时向卫

生行��管部门ç告的处罚

对|疗卫生机构1|疗废物集中处置WO阻
碍卫生行��管部门执法人员执行职ó，拒
绝执法人员进入Ā场，或者O配合执法部门

的检查1监测1调查×证的处罚

对|疗卫生机构内部运�|疗废物过程中丢
`|疗废物Ā在非储存地点倾倒1堆�|疗
废物的或者将|疗废物混入w他废物和生活
垃圾Ā未按照规定对污水1传染病人或者疑
似传染病人的排泄物进行o格í毒，或者未
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标准，排入污水处理系
统Ā对收治的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产
生的生活垃圾，未按照|疗废物管理和处置

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27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废物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380
号Ā第五十一条
0规章1:|疗废物管理行
�处罚办法;ÿ卫生部1国
家ÿ境保æ总局第21号îĀ
第十O条

1.立案°任ÿ对Ox备集中处置条þ的农x|疗机构î嫌未按照卫生行��管
部门有s疾病¶治的要求处置|疗废物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O条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28 行�处罚

0规章1:|疗废物管理行
�处罚办法;ÿ卫生部1国
家ÿ境保æ总局第21号îĀ
第十五条第一款1第Ð款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1|疗废物集中处置WOî嫌|疗废物管理O`造r
传染病传播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O条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农x|疗机构未按照卫生行��管部门有
s疾病¶治的要求处置|疗废物的处罚

对|疗卫生机构1|疗废物集中处置WO|
疗废物管理O`造r传染病传播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29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十九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未按照规定�ç本WO的传染病预¶1ç制工作
1|院感染ç制任ó和°任{域内的传染病预¶工作的Ā未按照规定ç告传染
病疫情，或者 瞒1谎ç1缓ç传染病疫情的Ā发Ā传染病疫情时，未按照规
定对传染病病人1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疗救æ1Ā场救援1接诊1转诊的，
或者拒绝接Ø转诊的Ā未按照规定对本WO内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1物
品ï及|疗废物实施í毒或者无害化处置的Ā未按照规定对|疗器械进行í
毒，或者对按照规定一次使用的|疗器x未予销毁，Þ次使用的Ā在|疗救治
过程中未按照规定保管|学²录资料的Ā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1病原携带者1
疑似传染病病人1密W接触者î及个人 私的有s信息1资料的违法行~决定
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Ā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
条Ā: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30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治法;第}十{条

1.立案°任ÿ对疾ç机构î嫌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的Ā未�ú收集传染
病疫情信息，或者对传染病疫情信息和疫情ç告未及时进行V析1调查1�实
的Ā发Ā传染病疫情时，未依据职°及时采×本法规定的措施的Ā故意泄露传
染病病人1病原携带者1疑似传染病病人1密W接触者î及个人 私的有s信
息1资料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疗机构未按照规定�ç本WO的传染病
预¶1ç制工作1|院感染ç制任ó和°任
{域内的传染病预¶工作Ā未按照规定ç告
传染病疫情，或者 瞒1谎ç1缓ç传染病
疫情Ā发Ā传染病疫情时，未按照规定对传
染病病人1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疗救æ1
Ā场救援1接诊1转诊，或者拒绝接Ø转

诊Ā未按照规定对本WO内被传染病病原体
污染的场所1物品ï及|疗废物实施í毒或
者无害化处置Ā未按照规定对|疗器械进行
í毒，或者对按照规定一次使用的|疗器x
未予销毁，Þ次使用Ā在|疗救治过程中未
按照规定保管|学²录资料Ā故意泄露传染
病病人1病原携带者1疑似传染病病人1密
W接触者î及个人 私的有s信息1资料的

处罚

对疾ç机构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Ā未
�ú收集传染病疫情信息，或者对传染病疫
情信息和疫情ç告未及时进行V析1调查1
�实Ā发Ā传染病疫情时，未依据职°及时
采×本法规定的措施Ā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
1病原携带者1疑似传染病病人1密W接触
者î及个人 私的有s信息1资料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31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七十条

1.立案°任ÿ对采供血机构î嫌未按照规定ç告传染病疫情，或者 瞒1谎ç
1缓ç传染病疫情，或者未执行国家有s规定，导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液传
播疾病发生的Ā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ÿ他人出X血液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
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32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七十O条第(四)项1
ÿ五Ā项
0法规1:传染病¶治法实
施办法;第}十{条

1.立案°任ÿ对WO和个人î嫌非法出售1运输疫{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
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的Ā生物制品生产WO的血制品O符合规定
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33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七十}条

1.立案°任ÿ对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t建水利1交通1旅游1能源等大型
建¿项目î嫌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的，或者未按照疾病预¶ç制机构的意见
采×必要的传染病预¶1ç制措施的违法行~进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ç告传染病疫情，
或者 瞒1谎ç1缓ç传染病疫情，或者未
执行国家有s规定，导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
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Ā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

ÿ他人出X血液的处罚

对WO和个人非法出售1运输疫{中被传染
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
的物品，未进行í毒的的Ā生物制品生产W

O的血制品O符合规定的处罚

对自然疫源地t建水利1交通1旅游1能源
等大型建¿项目，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
或者未按照疾病预¶ç制机构的意见采×必

要的传染病预¶1ç制措施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34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十九条第一款Ā
0行�法规1:突发|共卫
生Ïþà急条例;ÿ国ó院
î第376号Ā第五十条
0规章1:突发|共卫生Ï
þP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ç
告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37号Ā第O十{条第ÿOĀ
项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ç告职°， 瞒1缓ç
或者谎ç的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及时采×ç制措施的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履行突发Ïþ监测职°的Ā拒绝接诊病人的Ā拒O服Ð突发Ïþà急处理指挥
部调度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35 行�处罚

0规章1:突发|共卫生Ï
þP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ç
告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37号Ā第O十{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未建立传染病疫情ç告制度的Ā未指定相s部门
和人员负°传染病疫情ç告管理工作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36 行�处罚

0规章1:突发|共卫生Ï
þP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ç
告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37号Ā第O十九条

1.立案°任ÿ对疾ç机构î嫌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进行传
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Ā在接到传染病疫情ç告^，未按规定派人进行
Ā场调查的Ā未按规定Pç疫情或ç告突发|共卫生Ïþ的违法行~决定是否
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疗机构未履行传染病ç告职°， 瞒1
缓ç或者谎çĀ未及时采×ç制措施Ā未履
行突发Ïþ监测职°Ā拒绝接诊病人Ā拒O
服Ð突发Ïþà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的处罚

对|疗机构未建立传染病疫情ç告制度Ā未
指定相s部门和人员负°传染病疫情ç告管

理工作的处罚

对疾ç机构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调
查队伍，进行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Ā在接到传染病疫情ç告^，未按规定派
人进行Ā场调查Ā未按规定Pç疫情或ç告

突发|共卫生Ïþ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37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十{条第ÿÐĀ项
0规章1:突发|共卫生Ï
þP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ç
告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37号Ā第O十九条第ÿ一Ā
项

1.立案°任ÿ对疾ç机构î嫌ÿ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ç告1通ç职°，或者
 瞒1谎ç1缓ç传染病疫情的Ā瞒ç1缓ç1谎ç发Ā的传染病病人1病原
携带者1疑似病人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38 行�处罚

0规章1:突发|共卫生Ï
þP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ç
告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37号Ā第四十条第一款

1.立案°任ÿ对执行职ó的|疗卫生人员î嫌ÿ瞒ç1缓ç1谎ç传染病疫情
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39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十九条第ÿÐĀ项Ā0
规章1:突发|共卫生Ïþ
P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ç告
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37
号Ā第四十一条

1.立案°任ÿ对个体或私营|疗保健机构î嫌瞒ç1缓ç1谎ç传染病疫情的
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传染病¶治法;第}十}条第ÿOĀ项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疾ç机构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ç告1通
ç职°，或者 瞒1谎ç1缓ç传染病疫

情Ā瞒ç1缓ç1谎ç发Ā的传染病病人1
病原携带者1疑似病人的处罚

对|疗卫生人员瞒ç1缓ç1谎ç传染病疫
情的处罚

对个体诊所或私营|疗保健机构瞒ç1缓ç
1谎ç传染病疫情或突发性|共卫生Ïþ的

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40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七十四条
0行�法规1:病原微生物
实验þ生物Ü全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第424号Ā第五十
九条1第}十Ð条

1.立案°任ÿ对疾病预¶ç制机构1|疗机构和ÐÏ病原微生物活ú的WOî
嫌ÿO符合国家规定的条þ和�术标准的Ā对传染病病原体�本未按照规定进
行o格管理，造r实验þ感染和病原微生物扩散的Ā违反国家有s规定，采集
1保藏1携带1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1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本的Ā未经批准
运输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本，或者�运WO经批准运输高ô病
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本未履行保æ义ó，导ô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者�本被盗1被抢1丢失1泄漏的Ā疾病预¶ç制机构1|疗机构未
执行国家有s规定，导ô因输入血液1使用血液制品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
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41 行�处罚

0行�法规1:病原微生物
实验þ生物Ü全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第424号Ā第五十
}条

1.立案°任ÿ对Oÿ1四ÿ实验þî嫌ÿ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得ÐÏ高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ú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得相s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
ÐÏ某种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ú的违法行
~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疾病预¶ç制机构1|疗机构和ÐÏ病原
微生物实验的WOO符合国家规定的条þ和
�术标准，对传染病病原体�本未按照规定
进行o格管理，造r实验þ感染和病原微生
物扩散Ā违反国家有s规定，采集1保藏1
携带1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1毒种和传染
病检测�本Ā未执行国家有s规定，导ô因
输入血液1使用血液制品引起经血液传播疾
病发生Ā未经批准运输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或者�本，或者�运WO经批准运
输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本未
履行保æ义ó，导ô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者�本被盗1被抢1丢失1泄漏

的Ā疾病预¶ç制机构1|疗机构未执行国
家有s规定，导ô因输入血液1使用血液制

品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处罚

对O1四ÿ病原微生物实验þ未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得ÐÏ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
ú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得相s资格证书
但是未经批准ÐÏ某种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
或者疑似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ú的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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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处罚

0行�法规1:病原微生物
实验þ生物Ü全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第424号Ā第}十
条

1.立案°任ÿ对病原微生物实验þî嫌ÿ未依照规定在明显O置标示国ó院卫
生�管部门和~|�管部门规定的生物t险标识和生物Ü全实验þÿ别标志
的Ā未向原批准部门ç告实验活ú结果ï及工作情况的Ā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
微生物�本，或者对所采集�本的来源1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ðþ²录的Ā
新建1改建或者扩建一ÿ1Ðÿ实验þ未向¿{的^ÿ人民�府卫生�管部门
或者~|�管部门备案的Ā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ÿ¯，或者工作人
员考�O合格允许wP岗，或者批准未采×¶æ措施的人员进入实验þ的Ā实
验þ工作人员未遵Û实验þ生物Ü全�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Ā未依照规定建立
或者保存实验档案的Ā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þ感染à急处置预案并备案的违法
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43 行�处罚

0行�法规1:病原微生物
实验þ生物Ü全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第424号Ā第}十
O条

1.立案°任ÿ对病原微生物实验þî嫌ÿ实验þ在相s实验活ú结束^，未依
照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本就地销毁或者�交保藏机构保管的Ā
实验þ使用新�术1新方法ÐÏ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s实验活ú未经国家病
原微生物实验þ生物Ü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的Ā未经批准擅自ÐÏ在s国尚未发
Ā或者已经ý_í灭的病原微生物相s实验活ú的Ā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þ
ÐÏ在s国尚未发Ā或者已经ý_í灭的病原微生物相s实验活ú的Ā在\一
个实验þ的\一个独立Ü全{域内\时ÐÏn种或者n种ïP高ô病性病原微
生物的相s实验活ú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疾ç机构和|疗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þ实
验þ在相s实验活ú结束^，未依照规定及
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本就地销毁或
者�交保藏机构保管Ā实验þ使用新�术1
新方法ÐÏ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s实验活
ú未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þ生物Ü全专家
委员会论证Ā未经批准擅自ÐÏ在s国尚未
发Ā或者已经ý_í灭的病原微生物相s实
验活úĀ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þÐÏ在s
国尚未发Ā或者已经ý_í灭的病原微生物
相s实验活úĀ在\一个实验þ的\一个独
立Ü全{域内\时ÐÏn种或者n种ïP高
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s实验活ú的处罚

对疾ç和|疗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þ未依照
规定在明显O置标示国ó院卫生�管部门和
~|�管部门规定的生物t险标识和生物Ü
全实验þÿ别标志Ā未向原批准部门ç告实
验活ú结果ï及工作情况Ā未依照规定采集
病原微生物�本，或者对所采集�本的来源
1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ðþ²录Ā新建1
改建或者扩建一ÿ1Ðÿ实验þ未向¿{的
^ÿ人民�府卫生�管部门或者~|�管部
门备案Ā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ÿ
¯，或者工作人员考�O合格允许wP岗，
或者批准未采×¶æ措施的人员进入实验

þĀ实验þ工作人员未遵Û实验þ生物Ü全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Ā未依照规定建立或者
保存实验档案Ā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þ感染

à急处置预案并备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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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行�处罚

0行�法规1:病原微生物
实验þ生物Ü全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第424号Ā第}十
五条

1.立案°任ÿ对疾ç机构和|疗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þî嫌ÿ实验þ工作人员
出Āï实验þÐÏ的病原微生物相s实验活ú有s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
ï及实验þ发生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þ负°人1实验þ工作人员
1负°实验þ感染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定ç告，或者未依照规定
采×ç制措施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45 行�处罚

0行�法规1:病原微生物
实验þ生物Ü全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第424号Ā第}十
}条

1.立案°任ÿ对疾ç和|疗机构î嫌ÿ拒绝接Ø卫生�管部门依法开展有s高
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的调查×证1采集�品等活ú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采×
有s预¶1ç制措施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46 行�处罚

0行�法规1:病原微生物
实验þ生物Ü全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第424号Ā第}十
七条

1.立案°任ÿ对病原微生物�运WO1æ�人1保藏机构和实验þ的¿立WO
î嫌ÿ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1被抢1丢失1泄漏未依照规定ç告的违法行~进
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疾ç和|疗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þ出ĀÐ
Ï的病原微生物相s实验活ú有s的感染临
床症状或者体征，ï及实验þ发生高ô病性
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þ负°人1实验þ
工作人员1负°实验þ感染ç制的专门机构
或者人员未依照规定ç告，或者未依照规定

采×ç制措施的处罚

对疾ç和|疗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þ拒绝接
Ø卫生�管部门依法开展有s高ô病性病原
微生物扩散的调查×证1采集�品等活ú或
者依照本条例规定采×有s预¶1ç制措施

的处罚

对病原微生物�运WO1æ�人1保藏机构
和实验þ的¿立WO被盗1被抢1丢失1泄

漏，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ç告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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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行�处罚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
预¶接种管理条例;ÿ国ó
院î第434号Ā第五十{条

1.立案°任ÿ对疾ç机构î嫌ÿ未按照使用«划将第一类疫苗V发到Qÿ疾病
预¶ç制机构1接种WO1乡ÿ|疗卫生机构的Ā¿{的^ÿïP疾病预¶ç
制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直接向接种WO供à第Ð类疫苗的Ā未依照规定建立
并保存疫苗进1V发1供à²录的Ā乡ÿ|疗卫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
第一类疫苗V发到�ç预¶接种工作的x|疗卫生机构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
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疫苗流通和预¶接种管理条例;五十}条2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48 行�处罚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
预¶接种管理条例;ÿ国ó
院î第434号Ā第五十九条

1.立案°任ÿ对预¶接种WOî嫌ÿ未依照规定建立并保存真实1完整的疫苗
接收或者进²录的Ā未在w接种场所的显著O置|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
种方法的Ā|疗卫生人员在接种前，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告知1询问Ø种者或者
w监æ人有s情况的Ā实施预¶接种的|疗卫生人员未依照规定填写并保存接
种²录的Ā未依照规定对接种疫苗的情况进行登²并ç告的违法行~决定是否
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疫苗流通和预¶接种管理条例;五十}条2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疾ç机构未按照使用«划将第一类疫苗V
发到Qÿ疾病预¶ç制机构1接种WO1乡
ÿ|疗卫生机构的Ā¿{的^ÿïP疾病预
¶ç制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直接向接种W
O供à第Ð类疫苗的Ā未依照规定建立并保
存疫苗进1V发1供à²录的Ā乡ÿ|疗
卫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第一类疫苗V
发到�ç预¶接种工作的x|疗卫生机构的

处罚

对预¶接种WO未依照规定建立并保存真实
1完整的疫苗接收或者进²录的Ā未在w
接种场所的显著O置|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
和接种方法的Ā|疗卫生人员在接种前，未
依照本条例规定告知1询问Ø种者或者w监
æ人有s情况的Ā实施预¶接种的|疗卫生
人员未依照规定填写并保存接种²录的Ā未
依照规定对接种疫苗的情况进行登²并ç告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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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行�处罚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
预¶接种管理条例;ÿ国ó
院î第434号Ā第}十条

1.立案°任ÿ对疾ç机构1预¶接种WOî嫌ÿÐOx有疫苗经营资格的WO
或者个人进第Ð类疫苗的Ā接种疫苗未遵Û预¶接种工作规范1免疫程序1
疫苗使用指导原则1接种方案的Ā发Ā_常反à或者疑似_常反à，未按规定
及时处理或者ç告的Ā擅自进行群体性预¶接种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疫苗流通和预¶接种管理条例;五十}条2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50 行�处罚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
预¶接种管理条例;ÿ国ó
院î第434号Ā第}十}条

1.立案°任ÿ对疾病预¶ç制机构1接种WOî嫌ÿ未在规定的冷藏条þQ储
存1运输疫苗的，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处理^拒O改l的违法行~决定是
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疫苗流通和预¶接种管理条例;五十}条2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51 行�处罚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
预¶接种管理条例;ÿ国ó
院î第434号Ā第}十七条

.立案°任ÿ对î嫌违反规定发_接种第Ð类疫苗的建°信息的违法行~决定是
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疫苗流通和预¶接种管理条例;五十}条2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疾ç机构1预¶接种WOÐOx有疫苗经
营资格的WO或者个人进第Ð类疫苗的Ā
接种疫苗未遵Û预¶接种工作规范1免疫程
序1疫苗使用指导原则1接种方案的Ā发Ā
_常反à或者疑似_常反à，未按规定及时
处理或者ç告的Ā擅自进行群体性预¶接种

的处罚

对疾病预¶ç制机构1预¶接种WO未在规
定的冷藏条þQ储存1运输疫苗的，经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处理^拒O改l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发_接种第Ð类疫苗的建°信息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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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处罚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
预¶接种管理条例;ÿ国ó
院î第434号Ā第}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ÿ未经卫生�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ÐÏ接种工作的违法行
~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疫苗流通和预¶接种管理条例;五十}条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53 行�处罚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
预¶接种管理条例;ÿ国ó
院î第434号Ā第七十一条

1.立案°任ÿ对卫生�管部门1疾病预¶ç制机构1接种WOï外的WO或者
个人î嫌ÿ违反规定进行群体性预¶接种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
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
条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疫苗流通和预¶接种管理条例;五十}条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对未经卫生�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ÐÏ接种
工作的处罚

对卫生�管部门1疾病预¶ç制机构1接种
WOï外的WO或者个人违反规定进行群体

性预¶接种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54 行�处罚
0行�法规1:艾滋病¶治
条例;ÿ国ó院î第457号Ā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1.立案°任ÿ对|疗卫生机构î嫌ÿ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的Ā未按照规定免
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Ā对临时à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测，对临床
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查，或者将艾滋病检测·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Ā
未遵Û标准¶æ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程和í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院
感染或者|源性感染的Ā未采×有效的卫生¶æ措施和|疗保健措施的ĀèĀ
1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的w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1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1诊断和治疗服ó的Ā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或者艾滋病病人进行|学�À的Ā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w
婴儿提供预¶艾滋病母婴传播�术指导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55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十九条第ÿ七Ā项Ā0
行�法规1:艾滋病¶治条
例;ÿ国ó院î第457号Ā第
五十}条第一款Ā:艾滋病
¶治法;第O十九条2

1.立案°任ÿ对|疗卫生机构î嫌ÿ违反规定，|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艾滋
病病人或者w家属的信息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疗卫生机构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的Ā
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Ā对
临时à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测，对
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查，或者
将艾滋病检测·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Ā未遵
Û标准¶æ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程和í
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院感染或者|源
性感染的Ā未采×有效的卫生¶æ措施和|
疗保健措施的ĀèĀ1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的w他疾病，或者对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
1诊断和治疗服ó的Ā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行|学�À的Ā未按照
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w婴儿提

供预¶艾滋病母婴传播�术指导的处罚

对|疗卫生机构违反规定|开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1艾滋病病人或者w家属的信息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立案°任ÿ对血站1W采血浆站î嫌ÿ违反规定ÿ对采集的人体血液1血浆
未进行艾滋病检测，或者发Ā艾滋病检测·性的人体血液1血浆Ï然采集的Ā
将未经艾滋病检测的人体血液1血浆，或者艾滋病检测·性的人体血液1血浆
供à给|疗机构和血液制品生产WO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0行�法规1:艾滋病¶治
条例;ÿ国ó院î第457号Ā

56 行�处罚
第五十七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1.立案°任ÿ对采集或者使用人体组ÿ1器官1þ胞1骨髓等î嫌ÿ未进行艾
滋病抗体检测或者使用检测·性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0行�法规1:艾滋病¶治
条例;ÿ国ó院î第457号Ā
第五十{条Ā:艾滋病¶治

57 行�处罚

法;第O十}条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1.立案°任ÿ对提供1使用î嫌ÿ未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疫的进口人体血
液1血浆1组ÿ1器官1þ胞1骨髓等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0行�法规1:艾滋病¶治
条例;ÿ国ó院î第457号Ā58 行�处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8.w他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对血站1W采血浆站对采集的人体血液1血
浆未进行艾滋病检测，或者发Ā艾滋病检测
·性的人体血液1血浆Ï然采集的Ā将未经
艾滋病检测的人体血液1血浆，或者艾滋病
检测·性的人体血液1血浆供à给|疗机构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和血液制品生产WO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采集或者使用人体组ÿ1器官1
þ胞1骨髓等未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测或者使

用检测·性的处罚

对提供1使用未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疫
的进口人体血液1血浆1组ÿ1器官1þ胞

1骨髓等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0行�法规1:|疗机构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149
号Ā第四十四条1四十七条
0规章1:性病¶治管理办
法;ÿ卫生部î第89号Ā第
四十七条1第四十{条第一

59 行�处罚

款

2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未×得:|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性病诊
疗活ú的Ā违反规定，超出诊疗科目登²范围开展性病诊疗活ú的违法行~进
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ÿ未按照规定ç告性病疫情，或者 瞒1谎ç1 

缓ç性病疫情的Ā故意泄露性病病人1病原携带者1疑似性病病人1密W接触
者î及个人 私的有s信息1资料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0行�法规1:传染病¶治
法;第}十九条第ÿÐĀ项
1ÿ七Ā项Ā
0规章1:性病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89号Ā第四十

60 行�处罚

{条第Ð款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提供性病诊疗服ó时违反诊疗规范的违法行~进
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据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0规章1:性病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89号Ā第四十61 行�处罚
九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疗机构未×得:|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úĀ违反规定超出诊疗

对|疗机构提供性病诊疗服ó时违反诊疗规
范的处罚

科目登²范围开展性病诊疗活ú的处罚

对|疗机构未按照规定ç告性病疫情，或者
 瞒1谎ç1缓ç性病疫情的Ā故意泄露性
病病人1病原携带者1疑似性病病人1密W
接触者î及个人 私的有s信息1资料的处

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62 行�处罚

0法律1:执业|师法;第
O十七条第ÿ一Ā项1第
ÿÐĀ项1第ÿ十ÐĀ项Ā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十九条第ÿÐĀ项1
ÿ七Ā项Ā
0规章1:性病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89号Ā第五十
条

1.立案°任ÿ对|师在性病诊疗活ú中î嫌ÿ违反性病诊疗规范，造ro重^
果的Ā泄露患者 私，造ro重^果的Ā未按照规定ç告性病疫情，造ro重
^果的Ā违反w他规定，造ro重^果的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
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63 行�处罚

0行�法规1:æ士条例;
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O十
一条第ÿÐĀ项1第ÿOĀ
项
0规章1:性病¶治管理办
法;ÿ卫生部î第89号Ā第
五十一条

1.立案°任ÿ对æ士在性病诊疗活ú中î嫌ÿ违反规定发Ā|嘱违反法律1法
规1规章1诊疗�术规范未按照规定提出或者ç告的Ā泄露患者 私的违法行
~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64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十{条第ÿÐĀ项1
ÿ四Ā项1ÿ五Ā项Ā0规
章1:结�病¶治管理办法
;ÿ卫生部第第92号îĀ第
O十五条

1.立案°任ÿ对疾病预¶ç制机构î嫌ÿ未依法履行肺结�疫情监测1ç告职
°Ā 瞒1谎ç1缓ç肺结�疫情的Ā发Ā肺结�疫情时，未依据职°及时采
×措施的Ā故意泄露î及肺结�患者1疑似肺结�患者1密W接触者个人 私
的有s信息1资料的Ā未履行对辖{实验þ°量ç制1ÿ¯等¶治职°的违法
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结�病¶治管理办法;第O十四条第
ÿOĀ项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师违反性病诊疗规范，造ro重^果
的Ā泄露患者 私，造ro重^果的Ā未按
照规定ç告性病疫情，造ro重^果的Ā违

反w他规定，造ro重^果的处罚

对æ士在性病诊疗活ú中违反规定发Ā|嘱
违反法律1法规1规章1诊疗�术规范未按
照规定提出或者ç告的Ā泄露患者 私的处

罚

对疾ç机构未依法履行肺结�疫情监测1ç
告职°Ā 瞒1谎ç1缓ç肺结�疫情的Ā
发Ā肺结�疫情时，未依据职°及时采×措
施的Ā故意泄露î及肺结�患者1疑似肺结
�患者1密W接触者个人 私的有s信息1
资料的Ā未履行对辖{实验þ°量ç制1ÿ

¯等¶治职°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65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第}十九条第ÿÐĀ项1
ÿOĀ项1ÿ七Ā项Ā
0规章1:结�病¶治管理
办法;ÿ卫生部第第92号
îĀ第O十}条Ā
0规章1:í毒管理办法;
第四十一条2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ÿ未按照规定ç告肺结�疫情，或者 瞒1谎ç
1缓ç肺结�疫情的Ā非结�病定点|疗机构发Ā确诊或者疑似肺结�患者，
未按照规定进行转诊的Ā结�病定点|疗机构未按照规定对肺结�患者或者疑
似肺结�患者诊断治疗的，或者拒绝接诊的Ā未按照有s规定o格执行隔离í
毒制度，对结�菌污染的痰液1污物和污水未进行卫生处理的Ā故意泄露î及
肺结�患者1疑似肺结�患者1密W接触者个人 私的有s信息和资料的违法
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结�病¶治管理办法;第O十四条第
ÿOĀ项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66 行�处罚
0规章1:结�病¶治管理
办法;ÿ卫生部第第92号
îĀ第O十七条

1.立案°任ÿ对Ā层|疗机构î嫌ÿ未履行对辖{内肺结�患者居家治疗期间
的督导管理职°的Ā未按照规定转诊1追踪肺结�患者或者疑似肺结�患者及
有可疑症状的密W接触者的违法行~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结�病¶治管理办法;第O十四条第
ÿOĀ项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疗机构未按照规定ç告肺结�疫情，或
者 瞒1谎ç1缓ç肺结�疫情的Ā非结�
病定点|疗机构发Ā确诊或者疑似肺结�患
者，未按照规定进行转诊的Ā结�病定点|
疗机构未按照规定对肺结�患者或者疑似肺
结�患者诊断治疗的，或者拒绝接诊的Ā未
按照有s规定o格执行隔离í毒制度，对结
�菌污染的痰液1污物和污水未进行卫生处
理的Ā故意泄露î及肺结�患者1疑似肺结
�患者1密W接触者个人 私的有s信息和

资料的处罚

对Ā层|疗机构未履行对辖{内肺结�患者
居家治疗期间的督导管理职°的Ā未按照规
定转诊1追踪肺结�患者或者疑似肺结�患

者及有可疑症状的密W接触者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67 行�处罚
0规章1:|院感染管理办
法;ÿ卫生部第48号îĀ第
O十O条Ā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ÿ未建立或者未落实|院感染管理的规章制度1
工作规范Ā未¿立|院感染管理部门1V管部门ï及指定专ÿ}Ā职人员负°
|院感染预¶Pç制工作Ā违反对|疗器械1器x的í毒工作�术规范Ā违反
无菌操作�术规范和隔离�术规范Ā未对í毒药械和一次性|疗器械1器x的
相s证明进行û�Ā未对|ó人员职业暴露提供职业卫生¶æ的违法行~进行
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院感染管理办法;第O十Ð条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68 行�处罚

0法律1:传染病¶治法;
}十九条
0规章1:|院感染管理办
法;ÿ卫生部第48号îĀ第
O十四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未采×预¶和ç制措施或者发生|院感染未及时
采×ç制措施，造r|院感染暴发1传染病传播或者w他o重^果的违法行~
进行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任ÿ卫生行�机s对已经立案的案þà`指定专人负°，组ÿn]ï
P执法人员调查×证，依法收集相s证据，�×`Ï人的辩解陈述Ā执法人员
调查×证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避，保Û有s
秘密2
3.û查°任ÿ卫生行�机s对调查结果î及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
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
查，提出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拟作出行�处罚的Ï实1理
由1依据ï及`Ï人依法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2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Ï人à履行的义ó和
行�复°1行�Ë讼权力等内容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卫生行�部门依法对有s人员作出行�处V2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院感染管理办法;第O十Ð条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条1第Ð十四条
2

对|疗机构未建立或者未落实|院感染管理
的规章制度1工作规范Ā未¿立|院感染管
理部门1V管部门ï及指定专ÿ}Ā职人员
负°|院感染预¶Pç制工作Ā违反对|疗
器械1器x的í毒工作�术规范Ā违反无菌
操作�术规范和隔离�术规范Ā未对í毒药
械和一次性|疗器械1器x的相s证明进行
û�Ā未对|ó人员职业暴露提供职业卫生

¶æ的处罚

对|疗机构未采×预¶和ç制措施或者发生
|院感染未及时采×ç制措施，造r|院感
染暴发1传染病传播或者w他o重^果的处

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69 行�处罚

0规章1: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ÿ建¿部1
卫生部î第53号Ā第Ð十五
条

1.立案°任ÿ对î嫌集中式供水WOÜ排未×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ÐÏ直接供
1管水工作或Ü排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者ÐÏ直接供1管水
工作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
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70 行�处罚

0规章1: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ÿ建¿部1
卫生部î第53号Ā第Ð十}
条第一款第ÿ一ĀÿÐĀ
ÿOĀÿ四Ā项

1.立案°任ÿ对î嫌在饮用水水源保æ{修建t害水源水°卫生的¿施或进行
有碍水源水°卫生作业Ā新建1改建1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部
门参ò选址1¿«û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供水Ā供水WO未×得卫生许可证而
擅自供水或供à的饮用水O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违法行~决
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71 行�处罚

0规章1: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ÿ建¿部1
卫生部î第53号Ā第Ð十七
条

1.立案°任ÿ对î嫌违反: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生产或者销
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þ的î及饮用水卫生Ü全产品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Q列情形1.在饮用水水源保æ{修建t害
水源水°卫生的¿施或进行有碍水源水°卫
生作业2.新建1改建1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
目未经卫生行�部门参ò选址1¿«û查和
竣工验收而擅自供水3.供水WO未×得卫生
许可证而擅自供水4.供水WO供à的饮用水
O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处

罚

对违反: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规
定，生产或者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þ的î

及饮用水卫生Ü全产品的处罚

对集中式供水WOÜ排未×得体检合格证的
人员ÐÏ直接供1管水工作或Ü排患有有碍
饮用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者ÐÏ直接供

1管水工作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72 行�处罚
0规章1:|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
î第80号Ā第O十五条

1.立案°任ÿ对移�|共场所Ð业WO未×得|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
业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þ则;第四十一
条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
;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73 行�处罚
0规章1:|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
î第80号Ā第O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共场所卫生°量O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而继续营
业ĀÜ排未获得健康合格证明ÐÏ直接~顾ü服óĀ拒绝卫生监督等违法行~
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þ则;第四十一
条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
;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74 行�处罚
0规章1:|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
î第80号Ā第O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共场所Ð业WO未按照规定对|共场所的空气1微小气
候1水°1采Z1照明1噪声1顾ü用品用x进行卫生检测1未按照规定对顾
ü用品用x进行清洗1í毒1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x的违法行~
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þ则;第四十一
条2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
;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未×得|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
的处罚

对|共场所卫生°量O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
要求，而继续营业的Ā未获得<健康合格证
=，而ÐÏ直接~顾ü服ó的Ā拒绝卫生监
督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对|共场所的空气1微小气候
1水°1采Z1照明1噪声1顾ü用品用x
进行卫生检测或未按照规定对顾ü用品用x
进行清洗1í毒1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

性用品用x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75 行�处罚
0规章1:|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
î第80号Ā第O十七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共场所Ð业WO未按照规定建立卫生管理制度1卫生管
理部门或者配备ÿ专Ā职卫生管理人员，或者未建立卫生管理档案Ā未按照规
定组ÿÐ业人员进行相s法律法规知识和|共场所卫生知识ÿ¯，或者Ü排未
经相s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和|共场所卫生知识ÿ¯考�的人员P岗Ā未按照规
定¿置Pw经营规模1项目相�à的清洗1í毒1保洁1盥洗等¿施¿备和|
共卫生间，或者擅自停k使用1è除P述¿施¿备，或者挪作他用Ā未按照规
定配备预¶鼠1蚊1蝇1蟑螂和w他病媒生物的¿施¿备ï及废`物存�专业
¿施¿备，或者擅自停k使用1è除P述¿施¿备Ā未按照规定索×|共卫生
用品检验合格证明和w他相s资料Ā未按照规定对|共场所进行新建1改建1
扩建项目办理预¶性卫生û查手续Ā|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经卫生检测
或者评ÿO合格而投入使用Ā未按照规定|示|共场所卫生许可证1卫生检测
结果和卫生信誉度等ÿĀ未按照规定办理|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复�手续等违法
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þ则;第四十
一条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76 行�处罚
0规章1:|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
î第80号Ā第O十九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共场所经营者发生的t害健康Ï故未立即采×处置措
施，导ôt害扩大或者 瞒1缓ç1谎ç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Ā:|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þ则;第四十
一条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
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共场所Ð业WO未按照规定建立卫生管
理制度1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ÿ专Ā职卫
生管理人员，或者未建立卫生管理档案的Ā
未按照规定组ÿÐ业人员进行相s法律法规
知识和|共场所卫生知识ÿ¯，或者Ü排未
经相s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和|共场所卫生知
识ÿ¯考�的人员P岗的Ā未按照规定¿置
Pw经营规模1项目相�à的清洗1í毒1
保洁1盥洗等¿施¿备和|共卫生间，或者
擅自停k使用1è除P述¿施¿备，或者挪
作他用的Ā未按照规定配备预¶鼠1蚊1蝇
1蟑螂和w他病媒生物的¿施¿备ï及废`
物存�专业¿施¿备，或者擅自停k使用1
è除P述¿施¿备的Ā未按照规定索×|共
卫生用品检验合格证明和w他相s资料的Ā
未按照规定对|共场所进行新建1改建1扩
建项目办理预¶性卫生û查手续的Ā|共场
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经卫生检测或者评ÿ
O合格而投入使用的Ā未按照规定|示|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1卫生检测结果和卫生信誉
度等ÿ的Ā未按照规定办理|共场所卫生许

可证复�手续的处罚

对|共场所经营者发生的t害健康Ï故未立
即采×处置措施，导ôt害扩大或者 瞒1

缓ç1谎ç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77 行�处罚

0规章1:学校卫生工作条
例;ÿ国家教育委员会î第
10号1卫生部î第1号Ā第}
条第一款1第七条1第十条
1第O十O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学校教þ建筑1ÿ境噪音1þ内微小气候1采Z1照明等
ÿ境°量ï及黑板1ÿ桌椅的¿置O符合国家有s标准Ā学校未按照有s规定
~学生¿置厕所和洗手¿施，寄宿制学校无学生洗漱1洗澡等卫生¿施Ā未~
学生提供充足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Ā学校体育场地和器wO符合卫生和Ü
全要求，运ú项目和运ú强度O�合学生的生理�Ø能力和体°健康状况的违
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78 行�处罚

0规章1:学校卫生工作条
例;ÿ国家教育委员会î第
10号1卫生部î第1号Ā第O
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学校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依照:学校卫生工作条
例;实施卫生监督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教学建筑1ÿ境噪音1þ内微小气候1采
Z1照明等ÿ境°量ï及黑板1ÿ桌椅的¿
置O符合国家有s标准的Ā学校未按照有s
规定~学生¿置厕所和洗手¿施，寄宿制学
校未~学生提供相à的洗漱1洗澡等卫生¿
施的，学校未~学生提供充足的符合卫生标
准的饮用水的Ā学校体育场地和器wO符合
卫生和Ü全要求，运ú项目和运ú强度O�
合学生的生理�Ø能力和体°健康状况的处

罚

对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依照:学校
卫生工作条例;实施卫生监督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79 行�处罚

0规章1:学校卫生工作条
例;ÿ国家教育委员会î第
10号1卫生部î第1号Ā第十
一条1O十四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学校O�据学生的年龄，组ÿ学生参ò�`的劳ú，对参
ò劳ú的学生，未进行Ü全教育，O提供必要的Ü全和卫生¶æ措施;普通中小
学校组ÿ学生参ò劳ú，让学生接触有毒有害物°或者ÐÏOÜ全工种的作
业，让学生参ò夜班劳ú的;普通高等学校1中等专业学校1�工学校1农业学
校1职业中学组ÿ学生参ò生产劳ú，接触有毒有害物°的，未按照国家有s
规定，提供保健待遇和未定期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等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80 行�处罚

0规章1:学校卫生工作条
例;ÿ国家教育委员会î第
10号1卫生部î第1号Ā第Ð
十七条，O十五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学校供学生使用的文x1娱乐用品1保健用品达O到国家
有s卫生标准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81 行�处罚

0规章1:学校卫生工作条
例;ÿ国家教育委员会î第
10号1卫生部î第1号Ā第}
条第Ð款1O十Ð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学校未经卫生行�部门许可擅自新建1改建1扩建校舍的
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学校O�据学生的年龄，组ÿ学生参ò�
`的劳ú，对参ò劳ú的学生，未进行Ü全
教育，O提供必要的Ü全和卫生¶æ措施;
普通中小学校组ÿ学生参ò劳ú，让学生接
触有毒有害物°或者ÐÏOÜ全工种的作
业，让学生参ò夜班劳ú的;普通高等学校
1中等专业学校1�工学校1农业学校1职
业中学组ÿ学生参ò生产劳ú，接触有毒有
害物°的，未按照国家有s规定，提供保健
待遇和未定期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等的处罚

对供学生使用的文x1娱乐用品1保健用品
达O到国家有s卫生标准的处罚

对未经卫生行�部门许可新建1改建1扩建
校舍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82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治法;第七十O条
第ÿ一ĀÿÐĀ项

1.立案°任ÿ对î嫌饮用水供水WO供à的饮用水O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
规范Āî及饮用水卫生Ü全的产品O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违法行~
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83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师法;ÿ�席î第五
号Ā第O十七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师执业活ú中违反卫生行�规章制度或者�术操作规
范，造ro重^果的Ā由于O负°任延误急t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ro重^
果的Ā造r|疗°任Ï故的Ā未经亲自诊查1调查，签署诊断1治疗1流行病
学等证明文þ或者有s出生1死亡等证明文þ的Ā 匿1伪造或者擅自销毁|
学文书及有s资料的Ā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1í毒药剂和|疗器械的ĀO
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1|疗用毒性药品1精神药品和�射性药品的Ā未经患
者或者w家属\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疗的Ā泄露患者 私，造ro重
^果的Ā利用职ó之便，索×1非法收Ø患者¯物或者牟×w他Ol`利益
的Ā发生自然灾害1传染病流行1突发重大伤亡Ï故ï及w他o重威胁人民生
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O服Ð卫生行�部门调遣的Ā发生|疗Ï故或者发Ā传
染病疫情，患者î嫌伤害Ïþ或者非l常死亡，O按照规定ç告等违法行~决
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执业|师法;ÿ�席î第五号Ā第四十Ð条Ā :
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ó员法;
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饮用水供水WO供à的饮用水O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1î及饮用水卫生Ü全
的产品O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处

罚

对|师执业活ú中违反卫生行�规章制度或
者�术操作规范，造ro重^果的Ā由于O
负°任延误急t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ro
重^果的Ā造r|疗°任Ï故的Ā未经亲自
诊查1调查，签署诊断1治疗1流行病学等
证明文þ或者有s出生1死亡等证明文þ
的Ā 匿1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学文书及有
s资料的Ā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1í毒
药剂和|疗器械的ĀO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
品1|疗用毒性药品1精神药品和�射性药
品的Ā未经患者或者w家属\意，对患者进
行实验性临床|疗的Ā泄露患者 私，造r
o重^果的Ā利用职ó之便，索×1非法收
Ø患者¯物或者牟×w他Ol`利益的Ā发
生自然灾害1传染病流行1突发重大伤亡Ï
故ï及w他o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
况时，O服Ð卫生行�部门调遣的Ā发生|
疗Ï故或者发Ā传染病疫情，患者î嫌伤害
Ïþ或者非l常死亡，O按照规定ç告等违
法行~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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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清W °任清W

84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师法;ÿ�席î第五
号Ā第O十七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师执业活ú中违反卫生行�规章制度或者�术操作规
范，造ro重^果的Ā由于O负°任延误急t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ro重^
果的Ā造r|疗°任Ï故的Ā未经亲自诊查1调查，签署诊断1治疗1流行病
学等证明文þ或者有s出生1死亡等证明文þ的Ā 匿1伪造或者擅自销毁|
学文书及有s资料的Ā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1í毒药剂和|疗器械的ĀO
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1|疗用毒性药品1精神药品和�射性药品的Ā未经患
者或者w家属\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疗的Ā泄露患者 私，造ro重
^果的Ā利用职ó之便，索×1非法收Ø患者¯物或者牟×w他Ol`利益
的Ā发生自然灾害1传染病流行1突发重大伤亡Ï故ï及w他o重威胁人民生
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O服Ð卫生行�部门调遣的Ā发生|疗Ï故或者发Ā传
染病疫情，患者î嫌伤害Ïþ或者非l常死亡，O按照规定ç告等违法行~决
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执业|师法;ÿ�席î第五号Ā第四十Ð条Ā :
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ó员法;
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P85条重
复

85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师法;ÿ�席î第五
号Ā第O十九条Ā   0行�
法规1:|疗机构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149号Ā第Ð十
四条1四十四条Ā
0规章1:|疗机构管理条
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î第
35号Ā第七十七条

1.立案°任ÿ对î嫌非|师行|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执业|师法;ÿ�席î第五号Ā第四十Ð条Ā :
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ó员法;
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师执业活ú中违反卫生行�规章制度或
者�术操作规范，造ro重^果的Ā由于O
负°任延误急t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ro
重^果的Ā造r|疗°任Ï故的Ā未经亲自
诊查1调查，签署诊断1治疗1流行病学等
证明文þ或者有s出生1死亡等证明文þ
的Ā 匿1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学文书及有
s资料的Ā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1í毒
药剂和|疗器械的ĀO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
品1|疗用毒性药品1精神药品和�射性药
品的Ā未经患者或者w家属\意，对患者进
行实验性临床|疗的Ā泄露患者 私，造r
o重^果的Ā利用职ó之便，索×1非法收
Ø患者¯物或者牟×w他Ol`利益的Ā发
生自然灾害1传染病流行1突发重大伤亡Ï
故ï及w他o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
况时，O服Ð卫生行�部门调遣的Ā发生|
疗Ï故或者发Ā传染病疫情，患者î嫌伤害
Ïþ或者非l常死亡，O按照规定ç告等违
法行~的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疗机构行|或者非|
师行|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86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机构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149
号Ā第四十五条0规章1: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þ则
;ÿ卫生部î第35号Ā第七
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机构逾期O校验:|疗机构执业许可证;ÏÐÏ诊疗
活ú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87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机构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149
号Ā第Ð十O条1四十}条
0规章1:|疗机构管理条
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î第
35号Ā第七十九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机构出X1转让1出借:|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违
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88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机构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149号Ā
第Ð十七条1四十七条0规
章1:|疗机构管理条例实
施þ则;ÿ卫生部î第35
号Ā第{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机构诊疗活ú超出登²范围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
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疗机构诊疗活ú超出登²范围的处罚

对|疗机构逾期O校验:|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ÏÐÏ诊疗活ú的处罚

对出X1转让1出借:|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89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机构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149号Ā
第O十Ð条1四十{条
0规章1:|疗机构管理条
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î第
35号Ā第Ð十{条1{十一
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机构使用非卫�人员ÐÏ|疗卫生�术工作的违法行
~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90 行�处罚

0行�法规1:|疗机构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149号Ā
第四十九条
0规章1:|疗机构管理条
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î第
35号Ā第{十Ð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机构出x虚假证明文þ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91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母婴保健法;ÿ�席î第33
号Ā第O十五条
0行�法规1:中华人民共
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ÿ国ó院î第308号Ā第四十
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1保健机构或者人员未×得母婴保健�术许可，ÐÏ
婚前|学检查1遗传病诊断1产前诊断或者|学�术鉴定的Ā施行Āk妊娠手
术的Ā出x: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有s|学证明的违法行~决
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疗机构使用非卫�人员ÐÏ|疗卫生�
术工作的处罚

对|疗机构出x虚假证明文þ的处罚

对|疗1保健机构或者人员未×得母婴保健
�术许可，ÐÏ婚前|学检查1遗传病诊断
1产前诊断或者|学�术鉴定的Ā施行Āk
妊娠手术的Ā出x: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

健法;规定的有s|学证明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92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P«划生育法;ÿ�席
î第63号Ā第O十}条第Ð
项

1.立案°任ÿ对î嫌|疗机构利用超声�术和w他�术手段~他人进行非|学
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Āk妊娠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93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ÿ�席î第93号Ā
第十{条Ā
0规章1:血站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44号Ā第五十
九1第}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非法采集血液的Ā血站1|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Ā
非法组ÿ他人出X血液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献血法;第Ð十O条Ā:行�处罚法;第七十}
1第七十{ó{十O条:|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
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血站管理办法;ÿ卫
生部î第44号Ā第}十四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
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
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
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疗机构利用超声�术和w他�术手段~
他人进行非|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

择性别的人工Āk妊娠的处罚

对非法采集血液的Ā血站1|疗机构出售无
偿献血的血液Ā非法组ÿ他人出X血液的处

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94 行�处罚
0规章1:血站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44号Ā第}十
一条

1.立案°任ÿ对î嫌血站超出执业登²的项目1内容1范围开展业ó活ú的Ā
工作人员未×得相s岗O执业资格或者未经执业注Ý而ÐÏ采供血工作的Ā血
液检测实验þ未×得相à资格即进行检测的Ā擅自采集原料血浆1买X血液
的Ā采集血液前，未按照国家颁_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对献血者进行健康检
查1检测的Ā采集冒]顶替者1健康检查O合格者血液ï及超量1频繁采集血
液的Ā违反输血�术操作规程1有s°量规范和标准的Ā采血前未向献血者1
特殊血液rV捐赠者履行规定的告知义ó的Ā擅自涂改1毁损或者O按规定保
存工作²录的Ā使用的药品1体外诊断试剂1一次性卫生器wO符合国家有s
规定的Ā重复使用一次性卫生器w的Ā对检测O合格或者ç废的血液，未按有
s规定处理的Ā未经批准擅自P外省1自治{1直辖^调配血液的Ā未经批准
向境外|疗机构提供血液或者特殊血液rV的Ā未按规定保存血液标本的Ā脐
带血造血干þ胞ß等特殊血站违反有s�术规范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献血法;第Ð十O条Ā:行�处罚法;第七十}
1第七十{ó{十O条:|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
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血站管理办法;ÿ卫
生部î第44号Ā第}十四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
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
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
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95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ÿ�席î第93号Ā
第Ð十条   0规章1
:血站管理办法;ÿ卫生部
î第44号Ā第}十Ð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机构临床用血的包装1储存1运输，O符合国家规定
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献血法;第Ð十O条Ā:行�处罚法;第七十}
1第七十{ó{十O条:|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
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血站管理办法;ÿ卫
生部î第44号Ā第}十四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
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
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
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血站超出执业登²的项目1内容1范围开
展业ó活ú的Ā工作人员未×得相s岗O执
业资格或者未经执业注Ý而ÐÏ采供血工作
的Ā血液检测实验þ未×得相à资格即进行
检测的Ā擅自采集原料血浆1买X血液的Ā
采集血液前，未按照国家颁_的献血者健康
检查要求对献血者进行健康检查1检测的Ā
采集冒]顶替者1健康检查O合格者血液ï
及超量1频繁采集血液的Ā违反输血�术操
作规程1有s°量规范和标准的Ā采血前未
向献血者1特殊血液rV捐赠者履行规定的
告知义ó的Ā擅自涂改1毁损或者O按规定
保存工作²录的Ā使用的药品1体外诊断试
剂1一次性卫生器wO符合国家有s规定

的Ā重复使用一次性卫生器w的Ā对检测O
合格或者ç废的血液，未按有s规定处理

的Ā未经批准擅自P外省1自治{1直辖^
调配血液的Ā未经批准向境外|疗机构提供
血液或者特殊血液rV的Ā未按规定保存血
液标本的Ā脐带血造血干þ胞ß等特殊血站

违反有s�术规范的等违法行~的处罚

对|疗机构临床用血的包装1储存1运输，
O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96 行�处罚

0行�法规1:血液制品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
号Ā第O十四条Ā0规章1
:W采血浆站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58号Ā第}十
一条

1.立案°任ÿ对W采血浆站î嫌未×得:W采血浆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浆活ú
的Ā:W采血浆许可证;已被注销或者吊销Ï开展采供血浆活ú的Ā租用1借
用1出租1出借1Ù造1伪造:W采血浆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浆活ú的的违法
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号Ā
第四十四条Ā: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
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
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
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
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97 行�处罚

0行�法规1:血液制品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
号Ā第O十五条
0规章1:W采血浆站管理
办法;ÿ卫生部î第58号Ā
第}十O条

1.立案°任ÿ对î嫌W采血浆站采血浆前，未按照国ó院卫生行�部门颁_的
健康检查标准对供血浆者进行健康检查和血液化验的Ā采集非划定{域内的供
血浆者或者w他人员的血浆的，或者O对供血浆者进行身份识别，采集冒]顶
替者， 健康检查O合格者或者无:供血浆证;者的血浆的Ā违反国ó院卫生行
�部门制定的血浆采集�术操作标准和程序，过频过量采集血浆的Ā向|疗机
构直接供à原料血浆或者擅自采集血液的Ā未使用W采血浆机械进行血浆采集
的Ā未使用有产品批准文号并经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逐批检定合格的体
外诊断试剂ï及合格的一次性采血浆器w的Ā未按照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
求包装1储存1运输原料血浆的Ā对国家规定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呈·性的血浆
O清除1O及时Pç的Ā对污染的注射器1采血浆器w及O合格血浆等O经í
毒处理，擅自倾倒，污染ÿ境，造r社会t害的Ā重复使用一次性采血浆器w
的Ā向Pw签¬°量°任书的血液制品生产WOï外的w他WO供à原料血浆
等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号Ā
第四十四条Ā: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
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
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
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
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W采血浆站采血浆前，未按照国ó院卫生
行�部门颁_的健康检查标准对供血浆者进
行健康检查和血液化验的Ā采集非划定{域
内的供血浆者或者w他人员的血浆的，或者
O对供血浆者进行身份识别，采集冒]顶替
者， 健康检查O合格者或者无:供血浆证
;者的血浆的Ā违反国ó院卫生行�部门制
定的血浆采集�术操作标准和程序，过频过
量采集血浆的Ā向|疗机构直接供à原料血
浆或者擅自采集血液的Ā未使用W采血浆机
械进行血浆采集的Ā未使用有产品批准文号
并经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逐批检定合
格的体外诊断试剂ï及合格的一次性采血浆
器w的Ā未按照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
包装1储存1运输原料血浆的Ā对国家规定
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呈·性的血浆O清除1O
及时Pç的Ā对污染的注射器1采血浆器w
及O合格血浆等O经í毒处理，擅自倾倒，
污染ÿ境，造r社会t害的Ā重复使用一次
性采血浆器w的Ā向Pw签¬°量°任书的
血液制品生产WOï外的w他WO供à原料

血浆等违法行~的处罚

对W采血浆站未×得:W采血浆许可证;开
展采供血浆活ú的Ā:W采血浆许可证;已
被注销或者吊销Ï开展采供血浆活ú的Ā租
用1借用1出租1出借1Ù造1伪造:W采

血浆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浆活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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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行�处罚

0行�法规1:血液制品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
号Ā第O十}条
0规章1:W采血浆站管理
办法;ÿ卫生部î第58号Ā
第}十四条

1.立案°任ÿ对î嫌W采血浆站已知w采集的血浆检测结果呈·性，Ï向血液
制品生产WO供à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号Ā
第四十四条Ā: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
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
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
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
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99 行�处罚

0行�法规1:血液制品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
号Ā第O十七条
0规章1:W采血浆站管理
办法;ÿ卫生部î第58号Ā
第}十五条

1.立案°任ÿ对î嫌W采血浆站涂改1伪造1转让:供血浆证;的违法行~决
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号Ā
第四十四条Ā: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
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
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
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
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00 行�处罚
0规章1:W采血浆站管理
办法;ÿ卫生部î第58号Ā
第}十Ð条

1.立案°任ÿ对î嫌W采血浆站 瞒1阻碍1拒绝卫生行�部门监督检查或者
O如实提供有s资料的Ā对供血浆者未履行ÏY告知义ó，未经供血浆者\意
开展特殊免疫的Ā未按照规定建立供血浆者档案管理及屏蔽1淘汰制度的Ā未
按照规定制¬各项工作制度或者O落实的Ā工作人员未×得相s岗O执业资格
或者未经执业注ÝÐÏ采供血浆工作的ĀO按照规定²录或者保存工作²录
的Ā未按照规定保存血浆标本等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
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
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
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
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W采血浆站已知w采集的血浆检测结果呈
·性，Ï向血液制品生产WO供à的的处罚

对W采血浆站涂改1伪造1转让:供血浆证
;的处罚

对W采血浆站 瞒1阻碍1拒绝卫生行�部
门监督检查或者O如实提供有s资料的Ā对
供血浆者未履行ÏY告知义ó，未经供血浆
者\意开展特殊免疫的Ā未按照规定建立供
血浆者档案管理及屏蔽1淘汰制度的Ā未按
照规定制¬各项工作制度或者O落实的Ā工
作人员未×得相s岗O执业资格或者未经执
业注ÝÐÏ采供血浆工作的ĀO按照规定²
录或者保存工作²录的Ā未按照规定保存血

浆标本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O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条
þ，擅自ÐÏ精神障碍诊断1治疗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101 行�处罚

精神卫生法;第七十O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Ð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及w工作人员î嫌拒绝对�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作
出诊断Ā对实施Q院治疗的患者未及时进行检查评估或者未�据评估结果作出
处理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102 行�处罚

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四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Ð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及w工作人员î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规定实施þ束1隔离等保æ性|疗措施的Ā强迫精神障碍患者劳ú的Ā对精
神障碍患者实施外科手术或者实验性临床|疗的Ā侵害精神障碍患者的通±和
会见探À者等权利的Ā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精神
障碍患者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103 行�处罚

精神卫生法;第七十五条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对|疗机构O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
生法;规定条þ，擅自ÐÏ精神障碍诊断1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Ð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治疗的处罚

对|疗机构及w工作人员拒绝对�诊的疑似
精神障碍患者作出诊断Ā对实施Q院治疗的
患者未及时进行检查评估或者未�据评估结

果作出处理的处罚

对|疗机构及w工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实施þ束1隔离等保
æ性|疗措施的Ā强迫精神障碍患者劳ú

的Ā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外科手术或者实验
性临床|疗的Ā侵害精神障碍患者的通±和
会见探À者等权利的Ā 违反精神障碍诊断
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精神障碍患

者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04 行�处罚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精神卫生法;第七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心理咨询人员ÐÏ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1治疗Ā
ÐÏ心理治疗的人员在|疗机构ï外开展心理治疗活úĀ专门ÐÏ心理治疗的
人员ÐÏ精神障碍的诊断Ā专门ÐÏ心理治疗的人员~精神障碍患者开x处方
或者提供外科治疗等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Ð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ó{十O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1一百零}条
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05 行�处罚
0行�法规1:æ士条例;
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Ð十
{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卫生机构æ士的配备数量P于国ó院卫生�管部门规
定的æ士配备标准;允许未×得æ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未依照本条例规定
办理执业地点Ù更手续1延续执业注Ý有效期的æ士在本机构ÐÏ诊疗�术规
范规定的æ理活ú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æ士条例;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Ð十七
条Ā: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06 行�处罚
0行�法规1:æ士条例;
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O十
条

1.立案°任ÿ对|疗卫生机构î嫌未制定1实施本机构æ士在职ÿ¯«划或者
未保证æ士接Øÿ¯的Ā未履行æ士管理职°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æ士条例;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Ð十七
条Ā: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疗卫生机构未制定1实施本机构æ士在
职ÿ¯«划或者未保证æ士接Øÿ¯的Ā未

履行æ士管理职°的处罚

对心理咨询人员ÐÏ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
的诊断1治疗ĀÐÏ心理治疗的人员在|疗
机构ï外开展心理治疗活úĀ专门ÐÏ心理
治疗的人员ÐÏ精神障碍的诊断Ā专门ÐÏ
心理治疗的人员~精神障碍患者开x处方或

者提供外科治疗的处罚

对|疗卫生机构æ士的配备数量P于国ó院
卫生�管部门规定的æ士配备标准;允许未
×得æ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未依照本
条例规定办理执业地点Ù更手续1延续执业
注Ý有效期的æ士在本机构ÐÏ诊疗�术规

范规定的æ理活ú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07 行�处罚
0行�法规1:æ士条例;
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十七
条1第O十一条

1.立案°任ÿ对æ士î嫌在执业活ú中发Ā患者病情t急未立即通知|师Ā发
Ā|嘱违反法律1法规1规章或者诊疗�术规范的规定，未依照本条例第十七
条的规定提出或者ç告的Ā泄露患者 私Ā发生自然灾害1|共卫生Ïþ等o
重威胁|众生命健康的突发Ïþ，O服ÐÜ排参ò|疗救æ的违法行~决定是
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æ士条例;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Ð十七
条Ā: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
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08 行�处罚
0规章1:|疗广告管理办
法;ÿ卫生部î第26号Ā第
Ð十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违反:|疗广告管理办法;规定发_|疗广告的
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109 行�处罚
0规章1:处方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53号Ā第五十
四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使用未×得处方权的人员1被×í处方权的|师
开x处方的Ā使用未×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师开x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的Ā使用未×得药学专业�术职ó任职资格的人员
ÐÏ处方调剂工作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æ士在执业活ú中发Ā患者病情t急未立
即通知|师Ā发Ā|嘱违反法律1法规1规
章或者诊疗�术规范的规定，未依照本条例
第十七条的规定提出或者ç告的Ā泄露患者
 私Ā发生自然灾害1|共卫生Ïþ等o重
威胁|众生命健康的突发Ïþ，O服ÐÜ排

参ò|疗救æ的处罚

对|疗机构违反:|疗广告管理办法;规定
发_|疗广告的处罚

对|疗机构使用未×得处方权的人员1被×
í处方权的|师开x处方的Ā使用未×得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师开
x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的Ā使用
未×得药学专业�术职ó任职资格的人员Ð

Ï处方调剂工作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10 行�处罚

0行�法规1: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管理条例;ÿ国ó
院î第442号Ā第七十O条Ā
0规章1:处方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53号Ā第五十
}条

1.立案°任ÿ对î嫌未×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师擅自开
x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的Āx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
师未按照规定开x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或者未按照卫生部制定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临床à用指导原则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Ā药
师未按照规定调剂麻醉药品1精神药品处方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ÿ国ó院î
第442号Ā第}十五条Ā: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
院第495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
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11 行�处罚
0规章1:处方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53号Ā第五十
七条

1.立案°任ÿ对|师î嫌未×得处方权或者被×í处方权^开x药品处方的Ā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开x药品处方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112 行�处罚

0规章1:处方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53号Ā第五十
{条1:执业|师法;第O
十七条第七款

1.立案°任ÿ对药师î嫌未按照规定调剂处方药品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对未×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
格的|师擅自开x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处方的Āx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处方|师未按照规定开x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处方，或者未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临床à用指导原则使用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Ā药师未按照规

定调剂麻醉药品1精神药品处方的处罚

对|师未×得处方权或者被×í处方权^开
x药品处方的Ā未按照:处方管理办法;规
定开x药品处方的Ā违反:处方管理办法;

w他规定的处罚

对药师未按照规定调剂处方药品的处罚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13 行�处罚
0规章1:|疗机构临床用
血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85号Ā第O十五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未¿立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或者工作组的Ā未拟
定临床用血«划或者一年内未对«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考�的Ā未建立血液
发�和输血�对制度的Ā未建立临床用血申请管理制度的Ā未建立|ó人员临
床用血和无偿献血知识ÿ¯制度的Ā未建立科þ和|师临床用血评ÿ及|示制
度的Ā将经济收入作~对输血科或者血ß工作的考�指标的违法行~决定是否
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疗机构临床用血管
理办法;第O十九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
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
: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14 行�处罚
0规章1:|疗机构临床用
血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85号Ā第O十}条

1.立案°任ÿ对|疗机构î嫌使用未经卫生行�部门指定的血站供à的血液的
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
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115 行�处罚
0规章1:|疗机构临床用
血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85号Ā第O十七条

1.立案°任ÿ对î嫌|疗机构违违法规定进行à急用血采血的违法行~决定是
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疗机构临床用血管
理办法;第O十九条Ā:Ï业WO工作人员处V暂行规定;
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地方性法规1
: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对|疗机构违反:|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
法;s于à急用血采血规定的处罚

对|疗机构未¿立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或者
工作组的Ā未拟定临床用血«划或者一年内
未对«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考�的Ā未建
立血液发�和输血�对制度的Ā未建立临床
用血申请管理制度的Ā未建立|ó人员临床
用血和无偿献血知识ÿ¯制度的Ā未建立科
þ和|师临床用血评ÿ及|示制度的Ā将经
济收入作~对输血科或者血ß工作的考�指

标的处罚

|疗机构使用未经卫生行�部门指定的血站
供à的血液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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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16 行�处罚

0规章1:人类�û生殖�
术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14号Ā第Ð十一条
0行�法规1:|疗机构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149号Ā
第四十四条1第四十七条
0规章1:|疗机构管理条
例实施þ则;ÿ卫生部î第
35号Ā第{十条

1.立案°任ÿ对î嫌违反:人类�û生殖�术管理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
开展人类�û生殖�术的非|疗机构和|疗机构的违法行~决定是否立案Ā
2.调查°任ÿ对立案的案þ，卫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组ÿn]ïP执法
人员调查×证，�×`Ï人辩解陈述，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P`Ï人有直
接利害s系的à`回避Ā
3.û查°任ÿû理案þ调查ç告，对案þ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
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
处理意见ÿ�要证据O足时，ï�`的方式补充调查ĀĀ
4.告知°任ÿ做出行�处罚决定前，à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做出的行�处
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1�证等权利Ā
5.决定°任ÿQ达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内容，告知`Ï人à履行的
义ó及复°1Ë讼权利Ā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Ā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书按期执行Ā
8.w他ÿ法律法规规章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十
}1一百零}条2
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ÿ国ó院第495
号îĀ                   0规章1:Ï业WO工作人员处
V暂行规定;ÿ人社部1监察部18号îĀ              0
地方性法规1: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
四十Ð条Ā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2

117 行�处罚

0法律1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P«划生育法;第O十
}条第ÿ一Ā1ÿÐĀ1
ÿOĀ款
0地方性法规1 :山西省人
口和«划生育条例;第五十
}条 第ÿ一Ā1ÿÐĀ1
ÿOĀ款

1.立案°任ÿ发Ā和Ø理移交的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Ā
k妊娠行~，予ïû查，决定是否立案2                        2.调查°
任ÿ卫生«生行�部门指定专人负°，对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
的人工Āk妊娠行~，及时组ÿ调查×证，P`Ï人有直接利害s系的à`回
避2执法人员O得少于n人，调查时à出示执法证þ，允许`Ï人辩解陈述2
执法人员廉洁奉|保Û有s秘密2
3.û查°任Āû查案þ调查ç告，对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Ā
k妊娠的违法Ï实1证据1调查×证程序1法律�用1处罚种类和幅度1`Ï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û查，提出处理意见2
4.告知°任ÿ作出行�处罚决定前，à书面告知`Ï人违法Ï实1拟作出的行
�处罚及w享有的陈述1申辩等权利2符合�证规定的，Q达:行�处罚�证
告知书;2
5.决定°任ÿ制作行�处罚决定书，载明行�处罚告知1`Ï人陈述申辩或者
�证情况等内容2
6.�达°任ÿ行�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达`Ï人2
7.执行°任ÿ依照生效的行�处罚决定，进行处罚2

0法律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七十}1第七十
{ó{十O条Ā:中华人民共和国|ó员法;第五十O1五
十}1一百零}条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P«划生育法
;第O十}条0行�法规1 :行�机s|ó员处V条例;
ÿ国ó院第495号îĀ2
 0地方性法规1 :山西省人口和«划生育条例;第五十}
条Ā:山西省行�执法条例;第十O条1第四十ó四十Ð条
2 0党内法规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V条例;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 ;Ā: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条1第Ð十四条2

118 行�检查
0规章1:�射诊疗管理规
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
O条第Ð款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规章1:�射诊疗管理规定;ÿ卫生部î第46号Ā第四十
Ð条2                                   0规范性文þ
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任追究暂行办
法;ÿ晋�发42006519号Ā第十条1Ð十五条1Ð十九
条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ÿ吕�发42009513
号Ā第十五条2

119 行�检查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第O条1第Ð十一
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省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法律1
0规章1: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ÿ国家卫«委î第5号Ā
第O条1第Ð十一条2
0规范性文þ1:山西省行�机s及w工作人员行�过错°
任追究暂行办法;ÿ晋�发42006519号Ā第十条1Ð十五
条1Ð十九条Ā
: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ÿ吕�发42009513
号Ā第十五条1十九条1Ð十O条1Ð十四条1Ð十五条2

对违反:人类�û生殖�术管理办法;规
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û生殖�术的

非|疗机构和|疗机构的处罚

对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
工Āk妊娠的处罚

对|疗机构开展�射诊疗活ú监督检查

|疗机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活ú监督检查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20 行�检查

 0规章1:职业病诊断P鉴
定管理办法;ÿ国家卫生和
健康委员会î第6号Ā第五十
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2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规章1:职业病诊断P鉴定管理办法;ÿ国家卫生和健
康委员会î第6号Ā第五十条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条，第Ð十O条，第Ð十四条，第Ð十五条

121 行�检查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治法;第五十O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法律1:传染病¶治法;第}十}条Ā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2

122 行�检查
0规章1:í毒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27号Ā第O十
}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2

123 行�检查

0行�法规1:|疗废物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380
号Ā第O十四条1第O十五
条2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法规1:|疗废物管理条例;四十O条Ā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2

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开展职业病诊断活ú监督
检查

对传染病¶治工作履行Q列监督检查职°ÿ
(一)对Qÿ人民�府卫生行�部门履行本法

规定的传染病¶治职°进行监督检查;
(Ð)对疾病预¶ç制机构1|疗机构的传染

病¶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O)对采供血机构的采供血活ú进行监督检

查;
(四)对用于传染病¶治的í毒产品及w生产
WO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WOÐ
Ï生产或者供à活úï及î及饮用水卫生Ü

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五)对传染病菌种1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本
的采集1保藏1携带1运输1使用进行监督

检查;
(})对|共场所和有sWO的卫生条þ和传

染病预¶1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2

对í毒管理工作行使Q列监督管理职权ÿ
ÿ一Ā对有s机构1场所和物品的í毒工作

进行监督检查Ā
ÿÐĀ对í毒产品生产企业执行:í毒产品
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进行监督检查Ā
ÿOĀ对í毒产品的卫生°量进行监督检

查Ā
ÿ四Ā对í毒服ó机构的í毒服ó°量进行

监督检查Ā
ÿ五Ā对违反本办法的行~采×行�ç制措

施2

|疗卫生机构1|疗废物集中处置WO|疗
废物的监督检查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24 行�检查

0行�法规1:病原微生物
实验þ生物Ü全管理条例;
ÿ国ó院î第424号Ā四十九
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2

125 行�检查

0规章1:托儿所幼儿园卫
生保健管理办法;ÿ卫生部
1教育部î第76号Ā第四条
第一款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2

126 行�检查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
预¶接种条例;ÿ国ó院î
第434号Ā第五十条2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行�法规1:疫苗流通和预¶接种管理条例;ÿ国ó院î
第434号Ā第五十四条Ā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2

127 行�检查

0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治法;第五十O条
第四项
0规章1: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
第53号Ā第十}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开展
卫生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出示
执法证ÿ监督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WO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被监督WO存在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测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

对病原微生物实验þ履行Q列监督检查职
°ÿ
(一)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1�本的采集1
运输1储存进行监督检查Ā
(Ð)对ÐÏ高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s实验活
ú的实验þ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þ进行
监督检查Ā
(O)对实验þ或者实验þ的¿立WOÿ¯1
考�w工作人员ï及P岗人员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Ā
(四)对实验þ是否按照有s国家标准1�术
规范和操作规程ÐÏ病原微生物相s实验活
ú进行监督检查2
县ÿïP地方人民�府卫生�管部门à`�
要通过检查反映实验þ执行国家有s法律1
行�法规ï及国家标准和要求的²录1档案
1ç告，W实履行监督管理职°2

对托幼机构的卫生保健工作的监督检查2

对|疗卫生机构疫苗流通和预¶接种履行Q
列监督检查职°ÿ

ÿ一Ā对|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免疫规划的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Ā

ÿÐĀ对疾病预¶ç制机构开展P预¶接种
相s的ý传1ÿ¯1�术指导等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Ā
ÿOĀ对|疗卫生机构V发和买疫苗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2
卫生�管部门à`�要通过对|疗卫生机构
依照本条例规定所作的疫苗V发1储存1运
输和接种等²录进行检查，履行监督管理职
°Ā必要时，可ï进行Ā场监督检查2卫生
�管部门对监督检查情况à`予ï²录，发
Ā违法行~的，à`°î有sWO立即改l

2

生活饮用水监督检查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28 行�检查

0行�法规1:|疗机构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149
号Ā第五条第Ð款1第四十
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管辖
的|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疗机构
亮明身份并出示执法证ÿ监督证ĀĀ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疗机构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问题`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对发Ā的违法行~à
`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疗机构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_档1备案，必要时跟踪检
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

129 行�检查
0法律1:执业|师法;
ÿ�席î第5号Ā第十九条第
Ð款2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对|
疗机构的执业|师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前à`向被|疗机构或|师亮明身
份并出示执法证ÿ监督证Ā2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疗机构或|师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
问题à`提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对发Ā的
违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_档1备案，必要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法律1:执业|师法;ÿ�席î第五号Ā第四十Ð条Ā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

130 行�检查
0行�法规1:æ士条例;
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五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对|
疗机构æ士执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WO亮明身份并
出示执法证ÿ监督证Ā2                               2.处置°任ÿ检查
完毕^à向被|疗机构和æ士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出整改意见
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对发Ā的违法行~à`予ï行�
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_档1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行�法规1:æ士条例;ÿ国ó院î第517号Ā第Ð十七
条Ā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

131 行�检查
0法律1:母婴保健法实施
办法;ÿ国ó院î第308号Ā
第O十四条第ÿÐĀ项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对|
疗机构开展母婴保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疗机构亮
明身份并出示执法证ÿ监督证Ā2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疗机构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
`提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对发Ā的违法行
~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_档1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

132 行�检查

0法律1:献血法;ÿ�席
î第93号Ā第四条Ā
0规章1:血站管理办法;
ÿ卫生部î第44号Ā第}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对血
站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前à`向血站亮明身份并出示执法证ÿ监督证Ā2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血站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提
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Ā对发Ā存在违法行~
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法律1:献血法;第Ð十O条Ā               0规章1
:血站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44号Ā第}条Ā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2

133 行�检查

0行�法规1:血液制品管
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
号Ā第O条第Ð款1第O十
条Ā0规章1:W采血浆站
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58
号Ā第五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对W
采血浆站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的W采血浆站亮明身份并出示执
法证ÿ监督证Ā2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的W采血浆站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
题à`提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对发Ā的违
法行~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行�法规1:血液制品管理条例;ÿ国ó院î第208号Ā第
四十四条Ā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
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五条2

W采血浆站监督检查

|疗机构监督检查

个体行||师监督检查

æ士执业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执行情况监

督检查

血站监督检查



序号
职权
类别

职权依据 °任Ï项 追°依据

备注

职权]称

权力清W °任清W

134 行�检查
0规章1:|疗机构临床用
血管理办法;ÿ卫生部î第
85号Ā第Ð条

1.检查°任ÿ卫生行�部门ÿ卫生监督机构Ā指派Ð]ïP的卫生监督员对|
疗机构开展临床用血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前à`向被检查|疗机构亮
明身份并出示执法证ÿ监督证Ā2
2.处置°任ÿ检查完毕^à向被检查|疗机构反馈检查情况，对存在的问题à
`提出整改意见并制作:Ā场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对发Ā的违法行
~à`予ï行�处罚的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处罚2
3.Ï^监管°任ÿ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1V类1_档备案，并跟踪检查2
4.w他°任ÿ法律法规规章文þ规定à履行的°任2

0法律1:献血法;ÿ�席î第93号Ā第Ð十O条Ā
0规章1:|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O十九条Ā
0规范性文þ1:吕梁^行�执法°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十
五条

临床用血监督检查


